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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基金會 

110學年度獎學金名額及申請條件公告 
 

一、 110學年度獎學金指定學校及未指定學校申請項目名額共計231名。 

二、 申請本會獎學金，應具備之基本成績條件如下： 

（一）109學年度全學年度德行成績平均須在甲等或80分以上。無德行成績

等第者，請於申請表「德行評語」欄位填寫成績單內評述內容(請簡

述8個字，僅取前8字)。 

（二）109學年度全學年度學業成績須各科及格，且總平均分數應在80分以

上。但高級中等學校職業類科學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分數，得為70分

以上。 

（三）109學年度全學年度體育成績平均須在70分以上。請於申請表填寫最

近學年度體育成績，並檢附該學年度全學年成績單；無體育成績等第

者，請於申請表勾選原因。 

（四）技職(藝)類科學生獲得政府機關舉辦之全國性或三個國家以上之國際

性比賽前三名，且109學年度德行、學業、體育成績均在六十分以上

者，得提出申請。 

三、 公費(軍費)學生、在職專班學生不得提出申請。如已領取其他單位獎學

金，請勿重複申領本會獎學金。 

四、 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學校公文。 

（二）申請清單，請勿隨意變更或修改欄位及格式。請學校將申請清單之電

子檔傳送至本會信箱。E-mail：dsfmoe@mail.moe.gov.tw。 

檔案名稱：申請清單-學校全銜。(例：申請清單-○○大學) 

（三）本會110學年度獎學金申請表、個人資料提供同意書（請務必詳細閱

讀並簽名，簽名同意後始能申請），每項獎學金請填寫1份，檢附資

料黏貼或裝訂於申請表附表，申請表請加蓋學校印信。 

（四）學生證正反面、或在學證明影本1份。 

（五）該學位學程109學年度上下學期或全學年度成績單正本1份（於其他學

年度選修體育者，一併檢附該學年度成績單）。 



‐2‐ 
 

（六）該項獎學金指定條件之證明文件正本、或與正本相符之影本1份。

（各項獎學金指定條件不同，詳參本基金會110學年度獎學金名額分

配表）。 

（七）若不希望於得獎名單內公開全名，請同時繳交資訊不公開聲明書，以

便本會依法辦理。 

 每位學生最多得申請2項獎學金，最多以獲配1項獎學金為限。 

五、 應屆畢業學生以畢業年度學業成績申請獎學金時，申請表需經由畢業學

校審核用印，並加蓋學校印信，由畢業學校將申請文件函送本會。如屬

轉校學生或插班學生等比照前項辦理。 

六、 本會獎學金指定學校分配名額之項目，學校審核人員應遴選最優學生，

未指定學校分配名額之項目，學校審核人員應負責初審遴選最優三名適

當學生，檢送其申請表及文件予本會。超額選送之學校，經本會通知逾

期仍未完成補正者，取消該項獎學金申請資格，本會不另行通知。 

七、 本會110學年度獎學金申請表由各校初審並加蓋學校印信，以公文函送本

基金會，申請日期自即日起至本（110）年10月14日（星期四）止，以郵

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 

八、 有任何疑問，可參閱本基金會網站（https://scholarshipinfo.moe.edu.tw/）

表格下載之「申請及領取獎學金常見 Q&A」。 



每名獎學金

金額(元)

國立成功大學 法商相關系所 12,000 1

東吳大學 法商相關系所 12,000 1

輔仁大學 理學院 12,000 1

輔仁大學 織品相關系所 12,000 1

逢甲大學 法商相關系所 12,000 1

逢甲大學 織品相關系所 12,000 1

東海大學 法商相關系所 12,000 1

南臺科技大學 法商相關系所 12,000 1

國立成功大學 醫學院醫學系 20,000 1

A02
林金露老師機械菁英紀念獎

學金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

學校
機械科，學業成績優良者 6,000 4

A03 鄭容先生紀念獎學金 國立臺灣大學
大學部學生，家境清寒且成績

優異
12,000 4

A04 沈品璋女士紀念獎學金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金融系學業成績優異 12,000 1

A05 沈回銘先生紀念獎學金 僑光科技大學 財金法律系學業成績優異 12,000 1

基隆市立中正國民中學

基隆市立明德國民中學

A07 高昭忠、陳德秀老師獎學金 基隆市立明德國民中學
國三生成績優異，學年成績排

名全班前五名且具中低收入戶
12,000 1

A08 高亨才老師詠絮之才獎學金 雲林縣立崇德國民中學 清寒優秀學生 6,000 3

A09
林茂美、林王秀枝伉儷獎學

金
新北市立鶯歌國民中學 清寒優秀學生 12,000 1

A10
財團法人瑞穗銀行慈善事業

愛心基金會獎學金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系成績優異學生 50,000 2

A11 廖書賢先生獎學金 國立臺灣大學
文學、法律或社會科學院之成

績優異學生，具清寒優先
12,000 1

A12 甘露獎學金
國立嘉義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

父母雙亡或父亡由母撫養者，

成績優良
12,000 1

A13 張煥麟先生獎學金 國立宜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3年級生 12,000 1

A14
紀念前輩畫家金潤作先生獎

學金

臺北市私立靜修高級中

學
美術成績優良 5,000 2

A15 宋福亭先生獎金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輪機工程學系清寒學生 12,000 1

A16 梁乃元先生獎學金 國立臺灣大學 碩士生 12,000 1

獎學金

代號

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基金會

110學年度指定學校獎學金名額分配表

獎學金名稱 分配學校及單位 申請學生院所系科/申請條件 發放名額

吳俊傑基金會獎學金

唐馨遠唐馨岩先生獎學金 清寒優秀學生 12,000 1A06

A01



每名獎學金

金額(元)

獎學金

代號

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基金會

110學年度指定學校獎學金名額分配表

獎學金名稱 分配學校及單位 申請學生院所系科/申請條件 發放名額

A17 蔣孟鄰先生獎學金 國立臺灣大學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碩士生 15,000 1

A18 顏欽賢太夫人柯坫氏獎學金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材料及資源工程系 12,000 1

A19 林歡邦先生獎學金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化工 12,000 1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系學生 12,000 1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12,000 1

A21 姜琦、朱亞蘭女士獎學金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系 12,000 1

A22 王立哉先生獎學金
臺北市立景美女子高級

中學
二、三年級學生 12,000 1

A23 董顯光新聞獎學金 輔仁大學 新聞傳播學系 12,000 1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系學生 12,000 1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視系 12,000 1

淡江大學 國貿、經濟系 12,000 1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 各學系 12,000 1

A26 盧祺鴻先生獎學金 臺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二、三年級學生 12,000 1

A27 司徒興城教授獎學金 東海大學

音樂科系，弦樂器，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等

其中一種

20,000 1

A28 潘廉方土地資源獎學金 國立臺北大學 地政系及都市計劃系 12,000 1

A29 張芳燮先生獎學金 桃園市立富岡國民中學 品學兼優學生 12,000 1

A30 王之道先生獎學金 中國廣播公司 高中職以上之員工子女 12,000 1

A31 蘇始然先生獎學金 桃園市復旦高級中學 清寒優秀學生 12,000 2

53

A20

袁鳳舉先生獎學金A24

A25 周樹聲先生獎學金

共53人，合計67萬5,000元

邵氏兄弟電影獎學金



每名獎學金

金額（元）

B01
彭清貴暨呂蜜老師清寒弱勢學生獎

學金

高中職以上成績優良學生，優先順序為清寒、單親、

身心障礙
12,000 5

B02 紀念旅日鋼琴家周雅郎教授獎學金 大專校院音樂系學生，鋼琴表現優秀者 12,000 2

碩士15,000 4

大學12,000 6

B04 紀念林麗瑛女士獎學金
我國籍高中職學生,成績優異並具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者，以低收入戶資格者優先。
12,000 6

B05
蕭兆楷先生暨劉靜妹女士伉儷紀念

獎學金

清寒、身心障礙、單親且學業成績優異之公私立大學

校院學生（不含碩、博士學生、專科學生），同時具

備清寒、身心障礙、單親者優先錄取，次為同時具備

清寒、身心障礙等2項者。

12,000 2

B06
蘇昭陽先生暨蘇王阿玉女士伉儷獎

助學金（原:昭華獎助學金）

高中職生家境清寒(具低收入者為優先)且操行甲等或

85分以上、學業成績85分以上，但高職生學業成績為

75分以上。

12,000 2

B07 王唯石先生陳其芸女士獎學金 高職生成績優異者，具清寒優先。 12,000 3

B08
財團法人瑞穗銀行慈善事業愛心基

金會獎學金

國立大學商學院及管理學院，並具低收入或中低收入

戶資格之成績優異學生
50,000 6

B09
古願慈善會「向上一路」清寒高中

職學生獎學金
清寒優秀之高中職學生 10,000 10

工學院，學業成績優異者 12,000 1

商學院，學業成績優異者 12,000 1

管理學院，學業成績優異者 12,000 1

工學院，學業成績優異者 12,000 1

商或管理學院，學業成績優異者 12,000 1

法學院，學業成績優異者 12,000 1

B12 紀念前輩畫家金潤作先生獎學金 美術系學生，油畫表現優異者，清寒優先 12,000 1

B13 張紹昌先生、張美琳女士獎學金

1.清寒或身障或單親之高中職以上之在校生及應屆畢

業生，以在校生為優先。

2.清寒、身障及單親三者兼具者優先考量，兼具前述

其二者則以具備清寒者為優先。

10,000 5

B14 張清源先生獎學金

1.清寒、身障、單親之大學以上學生，同時具3項條

件者優先錄取。

2.第2順位為同時具有清寒、身障者。

3.第3順位為具其中1項者。

10,000 5

獎學金

代號

符合二項條件之一者(受有政府公費學生、研究所在

職進修或進修推廣部學分班者，不得申請)：

1、 大學院校犯罪防治或犯罪學系所。

2、 大學院校各系所，曾於「監獄學」、「監獄行刑

法」、「犯罪學」、「犯罪心理學」或「刑事政策」

等課程中，至少修習3門上開課程（不限同一學年內

修習），合計取得學分達8學分(含)以上且該課程總

平均分數80分以上者。

B03 監獄學研究及教育獎學金

林進興、林蔡阿富紀念獎學金B10

B11 林惡水、林顏蝦紀念獎學金

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基金會

110學年度未指定學校獎學金名額分配表

獎學金名稱 發放名額
申請學生條件標準

(依照捐助人指定條件)



每名獎學金

金額（元）

獎學金

代號

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基金會

110學年度未指定學校獎學金名額分配表

獎學金名稱 發放名額
申請學生條件標準

(依照捐助人指定條件)

B15 王志信先生獎學金 澎湖縣籍學生；學業成績優異者 12,000 1

B16 教育部葉故工友伯清先生獎學金 各大學校院廣東省籍，以陽春縣優先 12,000 1

B17 陜西故代表蔡屏藩先生獎學金 大專校院或高中職陜西省籍；學業成績優異者 12,000 1

B18 蘇崇賢先生獎學金
各大學校院醫學、造紙、藥學、森林等相關學系；學

業成績優異者
15,000 1

B19 楊張文秀優秀青年獎學金 高中職校學生，清寒，學業成績優異者 12,000 1

B20 陳鶴聲先生獎學金 高中職生，學業成績優異者 12,000 1

B21 蘇始然先生獎學金 醫學類研究所博士生 30,000 1

B22 宏穎獎學金 各公私立高職校學生；學業成績優異者 12,000 1

大專校院生

(含二專及五

專四至五年

級)

12,000

1

高中職

(含五專一至

三年級)

12,000

1

73

B23 聯合獎學金

1.身心障礙或清寒，學業成績優異者。

2.有關財團法人感恩社會福利基金會清寒優秀學生公

益活動獎助學金如有餘額，將酌予補助本項聯合獎學

金，餘額流用之金額依相關規定辦理。歷年統計，平

均增加3-10名發放名額。

共73人，合計109萬7,000元



每名獎學金

金額(元)

碩博士生40,000 10

大專院校生(含二專

及五專四至五年級)

32,000

30

高中職生

(含五專前三年級)

25,000

30

碩博士生36,000 5

大專院校生(含二專

及五專四至五年級)

30,000

15

高中職生

(含五專前三年級)

22,000

15

105

C2

財團法人感

恩社會福利

基金會未來

主人翁學生

公益活動獎

助學金

詳見110學年度申請辦法及申請表（附件2）

共105人，合計307萬元

C1

財團法人感

恩社會福利

基金會清寒

優秀學生公

益活動獎助

學金

詳見110學年度申請辦法及申請表（附件1）

※獎學金如有餘額，本會將酌予補助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基金會之「聯合獎學金」

， 惟餘額流用之金額不得超過「財團法人感恩社會福利基金會清寒優秀學生公益獎學金」當

學年度頒發金額之50%。

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基金會

110學年度未指定學校獎學金名額分配表

獎學金

代號
獎學金名稱

申請學生條件標準

(依照捐助人指定條件)

發放

名額


